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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

ASI行为准则

1、治理原则

1.1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南平铝业”或“公

司”)依据最新的国家法律法规管理要求，建立和实施规范性的管理

体系，并严格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。

1.2公司根据适用法律和现行国际标准，对一切形式的腐败，包

括贿赂、贪污和敲诈勒索，实施零容忍。

1.3公司在兼并和收购，关闭、退役和撤资的过程中，依法严格

复审相关的环境、社会和治理问题。

1.4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要求，公开披露公司治理方法以及对环

境、社会和经济的实质影响；公开披露由于违反适用法律而遭受的

重大罚款、判决、处罚及非经济制裁等方面的信息；依照法律或合

同要求向政府付款。

1.5公司致力于从生命周期的角度，推动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铝的

回收利用。

1.6公司在本身的运营中，尽量减少铝工艺废料的产生，并努力

使废料100%回收、循环利用或再次使用。

2、环境管理

2.1公司致力于节能减排，以减轻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的负面影

响。

2.2公司每年公开披露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；制定和实施合

理的减排目标。

2.3公司将对人体健康和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大气污染物排

放和水污染物排放降到最低，并尽量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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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公司通过铝金属回炉重熔处理，最大限度地回收金属铝。

2.5公司负责任地利用和管理水资源，达到水平衡的目的。

2.6公司努力减少废水、废气和厂界噪声的排放，以减轻周边生

物多样性的影响。

3、社会

3.1公司尊重人权和劳工权益，遵守联合国关于商业与人权的指

导原则。

3.2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不使用也

不支持使用任何形式的童工。

3.3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确保尊重

原住民的权利和利益。

3.4公司尊重当地社区在其土地、生计及使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法

律和传统权益，防止并解决由于其活动对当地社区生计造成的任何

不利影响。

3.5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，公司不助长武装冲突或侵犯人

权。

3.6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尊重员工

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。

3.7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确保尊重

妇女的权利和利益。

3.8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不使用也

不支持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性劳动、人口贩运劳动。

3.9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促进两性

平等，保证平等机会，在聘用、薪酬、晋升、培训或解雇等事务上，

不因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宗教、残疾、党派、性取向、婚姻状况等

歧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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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0公司确保与工人及其代表就工作条件和解决工作场所及报

酬问题进行公开沟通和直接接触，而不会受到报复、恐吓或骚扰等

威胁。

3.11公司遵守ILO公约和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不使用也

不支持使用体罚、精神或肉体协迫、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，包括

性骚扰，或言语侮辱。

3.12公司遵守国家、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确保员工获得与工

作时间对应的薪酬及相关的福利。

3.13公司遵守劳动时间(包括加班时间)、节假日和带薪年假的

适用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。

3.14公司建立和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，确保向所有员工

和承包商提供安全、健康的工作条件；为员工提供健康与安全问题

的申诉与解决机制；使用目标、指标评价公司的职业健康和安全绩

效，并努力不断改进。

4、沟通渠道

4.1电话：0599-8733638 / 400-918-6688。

4.2邮箱：jijianjianchashi@nply.com /

jijianjianchashi@mlfjnp.com。

4.3信函：可将信函直接投于意见箱，或交纪检监察室。


